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採購合約


　　　　  甲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  　 方)     雙方同意，依下列條款訂定之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乙

第一條：購案名稱：「本會攝影棚1、2、3、4、7、8、9棚燈光及吊具系統設備保養」採購案。

第二條：合約期限：自簽約日起至中華民國99年12月31日止，若履約期間表現優良無重大疏失，得續約一年。

第三條：維護費用：

（一）經雙方議定後，各棚每次保養單價(含稅)如下。
	
	一棚
	二棚
	三棚
	四棚
	七棚
	八棚
	九棚

	每次保養單價(含稅)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各棚在合約期限內依乙方通知實施各棚保養。於甲方每次各攝影棚保養完成時，提具統一發票請款（驗收合格後月結後九十天付款）。

（二）為確保所有系統設備經常正常運轉，於本合約有效期間內，由甲方負責校修維護，維護費用不包括消耗用品之更換（如燈泡等），非消耗品材料則另行議價，但以不影響設備運作為原則。

第四條：工程維護內容：乙方座攝影棚所有燈光吊具硬體設備，維護項目茲列如下：

（一）Ａ區及Ｂ區攝影棚所有燈具及吊具機件維護和清潔保養。

（二）所有吊具捲揚機箱機油檢查或更換、吊具高度校正及吊桿除鏽上漆。

（三）所有調光器系統維持正常運作。

（四）所有燈光控制系統維持正常運作。

（五）所有吊具控制系統維持正常運作。

（六）所有燈具鏡片清潔維護及立燈潤滑保養，維持正常運作。

（七）所有迴路系統維持正常運作。

（八）所有線材接頭清潔保養及故障維修、工作燈泡更新裝配。

（九）調光器及調光機櫃之維護和清潔保養。

第五條：執行方式：

（一）每次保養，保養內容如前條述明且須有實際維護紀錄。

（二）遇有緊急維修時，乙方為配合具時效性節目錄製作業，以口頭電話或書面傳真通知甲方，經乙方確認甲方接獲通知後，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至現場展開校修工作，並於四十八小時內完成校修作業（本項緊急維修於攝影棚保養完成後四個月另議）。

（三）實施保養時，以逐棚維修方式處理，依乙方節目錄製作業需求，妥適安排保養時間，原則上，每座攝影棚保養維護時間以不超過六日為限。

（四）保養維護時所用之一切工具，測試儀器及設備由甲方自行提供。

第六條：服務項目：故障檢修包括測試和修護故障設備，原故障檢修未完成前，如遇本合約維護期限屆滿時，甲方仍應依實際需要，繼續執行完成該次檢修工作，不向乙方另行收取費用。

（一）定期保養：保養工作包括清理、調整、潤滑、檢視和測試等工作，並視狀況更換必要之零件，以減少設備故障和延長設備使用年限，保養工作之步驟應依乙方設備原廠修護手冊所訂為準。定期保養工作將在合約期限內進行，依乙方節目錄製之需求，妥善安排保養時間。

（二）零件之定購：保養過程中，如有零件或消耗品（燈泡除外）損壞，或不堪使用以致影響燈光吊具系統，由甲方提出清單，並經乙方簽認。消耗品於保養過程中完成更換，一般零件（如插座）於保養完成七日內完成更換，特殊零件（由甲方先行提出清單認定）於一個月內完成更換，所需費用，另行議價支付。

（三）環境鑑定：乙方設備之工作環境，如溫度、濕度、電源、空氣含量，均有一定規格，必要時甲方將執行測試工作，並提供乙方作改善之參考。但不得作為拒絕服務或變更合約之藉詞。

（四）維護記錄：甲方應使用－維護記錄表，記載整年度設備發生之全部故障、保養和修護事件，記錄表應定期經由乙方簽認，由甲方保存持有之，乙方可隨時調閱。定期簽認以不超出一個月為原則。

第七條：合約保養次數外，對未依產品使用手冊操作或天然災害，如地震、雷擊、洪水、水災或其他人為意外事故導致損壞，應乙方要求，甲方不得拒絕提供修護，惟甲方可依其訂定之費率，經乙方同意後，酌收服務及零件費。（零件更換之時程，比照零件之定購內容）。

第八條：罰則：

（一）甲方如未按預定時間前往施作或未於預定時間內完成全部保養維護工作及零件或和消耗品之更換，如係緊急叫修時，每逾一小時未派員檢修，按本合約總價款千分之二課以違約金。其餘情形每逾一日按本合約總價款千分之二課以違約金，乙方並均得就其每季應給付甲方之維護費用逕行扣扺之。如因而導致乙方受到損失，應負賠償之責任。

（二）甲方如因保養維護有瑕疵，經確認係甲方於保養時所造成或未確實執行保養工作，致乙方設備系統故障時，甲方應無條件提供臨時使用設備，並搶修至恢復正常為止，如因而導致乙方受到損失，應負賠償之責任。

（三）甲方提供乙方臨時使用設備，乙方應善盡保護之責，如因乙方因素而引起損害，乙方應負修繕之責。

第九條：本合約所規定權利義務之全部或一部份未經雙方書面同意，不得予以轉讓。

第十條：除任何一方違反本合約規定之事項，他方得終止本合約外，雙方均不得要求終止合約。

第十一條：合約續約

    合約期滿，甲方合於下列情事者，經乙方視實際需要簽報同意後，甲方得優先續約一年。
        一、工作績效或特殊工作表現獲得乙方肯定者。

        二、雙方工作配合良好無重大事故發生者。

        三、甲方願按本合約續約者，得參考行政院主計處公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服務類之指數，並採該年度物價平均指數，為指標核算調整之。

第十二條：本合約發生任何疑義時，雙方應以誠信原則協議之。

第十三條：本合約所生之一切訴訟，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四條：本合約書之訂定應經甲、乙雙方加蓋印章後始得生效。

第十五條：本合約書作成壹式五份，由雙方各執正本壹份，副本參份交乙方備用，俾資信守。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統一編號：

乙  方：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代表人：馮賢賢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95巷50號
電  話： （02）26332000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二月  日

